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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官政〔2024〕199号

各村（居）委会、市（镇）直各单位、各企业单位：

为提高污水无害化处理，创造整洁优美的城镇环境。根

据《南安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》（南政办〔2005〕
77号）、《南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开征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南发改〔2019〕32号）以及其他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镇实际，决定开征污水处理费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征收对象：官桥镇辖区范围内的行政机构、各企业

及事业单位、个体经营者、社会团体、居民和暂住人口等均

应按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。

企业的污水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，无

论其污水是否经过处理和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，均



- 2 -

应缴纳污水处理费。其中，企业自建污水处理设施，其污水

处理达到国家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规定的一级或二级标准

的，经城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共同核定，污水处

理费按正常标准的 50%计征；达到三级标准排放的，按规定

标准收费；超过三级标准排放的，按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和

污水处理费。按 50%标准计征污水处理费的企业，必须安装

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或者实施污染物排放浓度在线监测。企

业污水处理费按全额预征收，在企业出具环保部门的在线监

测达标等级情况证明后，根据上述征收标准按实际达标等级

量计算多征部分并直接返还。

二、征收标准：使用自来水的单位和个人，污水处理费

按用水量计算，其中居民每吨按 0.85元征收，非居民每吨按

1.2元征收，污水处理费按月征收。

三、征收方式：官桥镇人民政府为征收污水处理费行政

主管部门，负责污水处理费的征缴工作，并委托镇自来水厂

代为征收，镇自来水厂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、标准和时限

要求代征污水处理费，确保污水处理费征缴到位。

四、减免征收对象：贫困户、低保家庭（包括五保户）、

农村分散供养特困等人员的污水处理费经申请，按规定给予

减免。

五、资金使用与管理：

收取的污水处理费，专项用于：

（一）支付污水处理厂投资企业的污水处理运营费。

（二）排污管网设施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费用。

（三）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、运行及维护费用。

（四）农村厕改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维护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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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前期费用。

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全额纳入官桥镇财政专户管理，按月

结算并上缴市财政专户，财政主管部门按缴入专户实际收费

的 5%逐月向代收单位支付代收手续费。

六、处罚措施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故拒缴或拖欠污

水处理费，对不按规定期限缴纳污水处理费的，除追缴所欠

污水处理费外，按日加收应缴费用 1%的滞纳金。自催缴之

日起十五日内仍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，供水企业和单位可对

其暂时停止供水，并按照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》的相关

规定予以处罚。

七、官桥镇纪检、财政、经管等部门要加强对污水处理

费收支的监督检查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接受上级主管部门

监督检查。

八、本文件于 2024年 11月 10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南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开征污水处理费有关事

项的通知（南发改〔2019〕32号）

南安市官桥镇人民政府

2024年 11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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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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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安市官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5日印发


